
遂安玉委发〔2022〕17 号

中共遂宁市安居区玉丰镇委员会
遂宁市安居区玉丰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玉丰镇调整安全生产职责清单》的通知

各村（社区）党支部和村（居）民委员会，镇直各部门:

现将《玉丰镇调整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遂宁市安居区玉丰镇委员会     遂宁市安居区玉丰镇人民政府
                            2022年3月2日

玉丰镇党委玉丰镇政府

安全生产职责清单

镇党委主要职责

学习并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将安全生产纳入议事日程并作为向镇党委全会报告工作的内容，每年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不少于2次，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不少于2次，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和所需人、财、物等重大问题，将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和干部培训内容。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机构建设，支持人大、政协监督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协调各方面重视支持安全生产工作。

将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推动委员会成员按照职责分工，抓好分管或联系行业（领域）、部门（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委员领导班子成员每年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少于2次。
推动落实安全生产履职绩效考核和失职责任追究，同等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在安全生产工作方面作出显著成绩和重要贡献的党政领导干部。
镇政府主要职责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和本级党委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把安全生产纳入政府重点工作和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督促相关部门制定安全生产专项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督促本级政府领导干部制定年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责任清单并定期检查考核，督促本级政府领导干部及相关部门领导干部就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情况进行年度述职。

每年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不少于2次，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不少于2次，及时组织研究解决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推动设立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与财政收入保持同步增长，保障监管执法必需的人员、经费和车辆等装备。

督促本级政府领导按照“三个必须”要求将安全生产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时安排部署、同时组织实施、同时监督检查，督促镇政府领导干部依法参与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

督促本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每年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少于2次，推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按照有关规定推动安全生产巡查、督查、考核、表彰奖励等工作。

镇党委、镇政府领导安全生产职责清单

一、镇党委书记主要职责

镇党委书记是本地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主要职责如下：

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和本级党委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把安全生产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和向全会报告工作的内容；每年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少于2次，及时研究解决与安全生产有关的体制机制和所需人、财、物等重大问题。

把安全生产纳入党委委员会及其成员职责清单，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就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情况进行年度述职，并督促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在个人年度述职中就安全生产工作履职情况进行述职。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机构建设，支持人大、政协监督安全生产工作，督促纪委监委、组织、宣传、政法、机构编制等部门重视支持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协调工会、团委、妇联等各方面重视支持安全生产工作。

推动将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督促开展安全生产巡查、督查、考核、表彰奖励等工作。

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将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和干部培训内容。

二、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主要职责

镇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主要职责如下：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和本级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把安全生产纳入政府重点工作和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组织制定安全生产专项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时组织研究解决安全生产突出问题。

组织制定政府领导干部年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责任清单并定期检查考核；在政府有关工作部门“三定”规定中明确安全生产职责；就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情况进行年度述职，并督促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部门领导干部在个人年度述职中就安全生产工作履职情况进行述职。

组织设立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与财政收入保持同步增长，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和监管能力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保障监管执法必需的人员、经费和车辆等装备。

严格安全生产准入标准，推动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按照分级属地管理原则明确本地区各类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依法领导和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调查处理及信息公开工作。

领导本级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统筹协调推进安全生产工作，每年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少于2次；推动构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督查、考核、表彰奖励等工作；推动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队伍建设。

三、其他镇党委领导共同职责

（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和本级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二）督促所联系所挂片区、分管部门（单位）学习并贯彻执行上级和本级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三）每年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少于2次，在重要节假日、关键时段带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就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情况进行年度述职。

（四）及时指导、督促所挂片区和分管部门（单位）妥善处理生产安全事故。

四、其他党委领导岗位职责

相关镇党委领导除履行上述规定的共同职责外，要根据所在岗位履行相关安全生产职责。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岗位职责

1.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处理，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

2.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

党委副书记岗位职责

1.协助镇党委书记统筹协调全镇安全生产工作。

2.关爱青少年、妇联、老干部、机关干部和广大群众，组织各种形式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学习。

3.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劳动竞赛，开展“安康杯”评选活动。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岗位职责

1.督促、指导纪委监委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原则和“三个必须”要求，依法对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督促、指导纪委监委依纪依法查处涉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领域项目审批、行政许可、监管执法中的失职渎职和权钱交易等违纪违法行为。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副镇长岗位职责

督促、指导国防动员、武装、民兵预备役工作中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负责负责黄峨古镇（含考训中心）遗留问题处置及拆迁安置工作中的安全生产工作。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岗位职责

1.将安全生产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换届任期考核和日常考核，加大安全生产考核指标权重。

2.督促、指导各级组织部门在相关干部拟提拔任用或进一步使用时，应当把履行各自分管领域安全生产职责情况作为重要参考，纳入干部工作调研、领导班子综合研判、干部考察的重要内容。

3.督促、指导同级党支部、农民夜校等学习机构将安全生产培训教育纳入党政干部教育培训计划。

4.督促、指导组织人事部门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强化行政执法职能，充实监管执法队伍。

党委委员、宣传统战委员岗位职责

1.督促、支持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把安全生产监管干部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重点对象。

2.督促、指导各级宣传部门依法依规开展安全生产的宣传报道，将安全生产宣传纳入公益宣传，并在当地主流媒体积极开设安全生产宣传窗口，积极开展舆论引导工作；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考核内容，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考核权重。

3.督促、指导新闻媒体开展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舆论监督，及时曝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典型生产安全事故，及时指导本地区妥善应对生产安全事故舆情。

党委委员、政法委员岗位职责

1.督促、指导各级政法及有关部门妥善处理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群众矛盾和群体性事件。

2.督促、指导各级政法部门将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教育、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加大安全生产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中的权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中的“一票否决”。

3.督促、指导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四川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办法》。

五、政府其他副职主要职责

依据《遂安玉委发〔2022〕5号关于调整党政领导分工及挂片驻村工作的通知》的分工要求，组织分管行业（领域）、部门（单位）贯彻执行上级和本级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组织分管行业（领域）、部门（单位）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按照“三个必须”要求，将安全生产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时安排部署、同时组织实施、同时监督检查，就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情况进行年度述职。

指导分管行业（领域）、部门（单位）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相关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从行业规划、科技创新、产业政策、法规标准、行政许可、资产管理等方面加强和支持安全生产工作。

统筹推进分管行业（领域）、部门（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每年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少于2次，每年定期组织分析安全生产形势，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存在问题，支持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组织开展分管行业（领域）、部门（单位）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安全检查、专项整治、目标管理、应急管理、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等工作，推动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

督促所联系的片区和分管部门（单位）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每年向镇党委书记、镇政府主要负责人报告安全生产工作履职情况，依法组织或者参与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援和调查处理。

应急管理部门内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责任清单

一、分管领导职责

1.认真贯彻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

2.分析研判本地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形势和重大安全风险，向本地党政领导提出工作意见建议。

3.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纳入党委会等重要议事内容，及时组织研究解决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重大问题。

4.统筹部署危险化学品领域年度工作重点，组织编制安全生产年度监管执法计划〔根据《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4号）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要求编制〕，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

5.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和监管能力建设，按要求配齐配强危险化学品监管人员，落实经费装备保障，强化监管执法工作。

6.指导督促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等工作。

完成本地党委、政府、安委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二、应急办主任职责

1.认真执行党委政府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牵头分析研判本地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形势和重大安全风险，督促指导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2.具体组织编制危险化学品年度安全监管执法计划并组织实施，指导科室依法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

3.负责职责范围内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准入管理工作。

4.牵头组织编制本地区危险化学品专项预案，参与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演练。

5.组织开展本地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巡查、督查、考核等工作。

6.依法组织或参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

7.牵头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

8.完成党政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

三、应急办副主任职责

1.负责分析研判本地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形势和安全风险，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2.负责组织参与职责范围内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准入管理工作。

3.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年度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4.配合执法部门依法对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5.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举报情况调查处理。

6.指导督促危险化学品生产及进出口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7.参与本地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演练。

8.参与职责范围内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

9.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

10.开展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完成党政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 

四、应急办科员职责

1.参与职责范围内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研判管控工作。

2.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年度安全监管执法计划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实施监督检查。

3.配合执法部门依法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4.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举报情况进行调查处理。

5.督促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6.督促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

7.参与职责范围内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

8.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

9.完成主任、副主任交办的其它事项。

附件：玉丰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责任落实清单

附件

	玉丰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责任落实清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主要职责

	1
	舒家福
	党委书记
	玉丰镇党委书记是本地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1.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2.把安全生产纳入党委议事日程；每年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少于2次，及时研究解决与安全生产有关的体制机制和所需人力、财力、物力等重大问题。3.把安全生产纳入党委会及成员职责清单，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4.就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情况进行年度述职，并督促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在个人年度述职中就安全生产工作履职情况进行述职。5.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干部队伍建设和机构建设，支持人大、政协监督安全生产工作，督促纪委监委、组织、宣传、政法、机构编制等部门重视支持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协调工会、团委、妇联等各方面重视支持安全生产工作。6.推动将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督促开展安全生产巡查、督查、考核、表彰奖励等工作。7.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将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和干部培训内容。

	2
	罗世芳
	党委副书记镇长
	玉丰镇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1.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2.把安全生产纳入政府重点工作和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组织制定安全生产专项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时组织研究解决安全生产突出问题。3.组织制定政府领导干部年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责任清单并定期检查考核；在政府有关工作部门“三定”规定中明确安全生产职责；就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情况进行年度述职，并督促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部门领导干部在个人年度述职中就安全生产工作履职情况进行述职。4.组织设立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与财政收入保持同步增长，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和监管能力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保障监管执法必需的人员、经费和车辆等装备。5.严格安全生产准入标准，推动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按照分级属地管理原则明确本地区各类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依法领导和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调查处理及信息公开工作。6.领导本级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统筹协调推进安全生产工作，每年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少于2次；推动构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督查、考核、表彰奖励等工作。

	3
	李建兵
	党委委员

人大主席
	1.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处理，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2.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3.按照工作分工，对分管、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负责指导、协调、督促、检查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4.带队检查分管领域（民政、残联、劳保和农民工服务、医疗保险、科技、交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的安全生产工作，联系陈坝村、上晨街社区安全生产工作。3.指导监督分管、联系行业领域相关场所的安全检查，协调重大隐患整治工作。4.分管、联系行业领域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恶性群死群伤安全事故及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4
	杨婵蓉
	党委副书记
	1.按照工作分工，对分管、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负责指导、协调、督促、检查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2.带队检查分管领域（工会、团委、妇联、老干部、教育、精准扶贫、依法治区）的安全生产工作，联系伙同村、高石村安全生产工作。3.指导监督分管、联系领域相关场所的安全检查，协调重大隐患整治工作。4.分管、联系行业领域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恶性群死群伤安全事故及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5
	袁明德
	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
	1.督促、指导纪委监委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原则和“三个必须”要求，依法对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2.督促、指导纪委监委依纪依法查处涉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领域项目审批、行政许可、监管执法中的失职渎职和权钱交易等违纪违法行为。3.督促、指导、联系黄林沟村、高峰村安全生产工作。3.指导监督分管、联系领域【纪检监察、效能建设、农业（含大田生产、畜牧、水利、农机）、农电、防汛抗旱】相关场所的安全检查，协调重大隐患整治工作。4.分管、联系行业领域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恶性群死群伤安全事故及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6
	余平
	组织委员
	1.按照工作分工，对分管、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负责指导、协调、督促、检查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2.带队检查分管领域（宣传、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卫计）的安全生产工作，联系土地村、决山村安全生产工作。3.指导监督分管、联系领域相关场所的安全检查，协调重大隐患整治工作。4.分管、联系行业领域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恶性群死群伤安全事故及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7
	邓尧
	党委委员

政法委员
	1.按照工作分工，对分管、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负责指导、协调、督促、检查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2.带队检查分管领域【综治、信访、维稳、防邪、禁毒、应急管理、大调解工作、易燃易爆、市场监管】的安全生产工作，联系高坎村、桅坪村安全生产工作。3.指导监督分管、联系领域相关场所的安全检查，协调重大隐患整治工作。4.分管、联系行业领域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恶性群死群伤安全事故及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8
	刘维
	党委委员

武装部长

副镇长
	1.按照工作分工，对分管、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负责指导、协调、督促、检查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2.带队检查分管领域【国防动员、武装、民兵预备役工作；黄峨古镇（含考训中心）遗留问题处置。自然资源利用（含国土、林业、规划、城建、基本农田保护）、场镇建设】的安全生产工作，联系双桂村、胡琴街社区安全生产工作。3.指导监督分管、联系领域相关场所的安全检查，协调重大隐患整治工作。4.分管、联系行业领域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恶性群死群伤安全事故及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9
	廖巍
	副镇长
	1.按照工作分工，对分管、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负责指导、协调、督促、检查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2.带队检查分管领域【财政、三资管理、工业企业、招商引资、统计（固投）、商贸、文化、旅游、广电、农村改革、乡村振兴和精品村建设】的安全生产工作，联系金鸡村安全生产工作。3.指导监督分管、联系领域相关场所的安全检查，协调重大隐患整治工作。4.分管、联系行业领域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恶性群死群伤安全事故及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10
	米治国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1.按照工作分工，对分管、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负责指导、协调、督促、检查联系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2.带队检查分管领域（油气井开发、燃气和自来水、拆迁安置）安全生产工作，联系河沟村、新园社区安全生产工作。3.指导监督分管、联系领域相关场所的安全检查，协调重大隐患整治工作。4.分管、联系行业领域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恶性群死群伤安全事故及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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